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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l：莹军专领导9组成员：壶起琏一鸣(璋=专主编)．唐仁志(副检察长

向一才(经军长)．胡王蝉f副检摩长)

锰器委员台正在讨j皂囊件



。!内江县检察志渖编写组成员：主笔熊一鸣(右一)

组员：王富有(中)、何伟(左一)

检察干部正在审讯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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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国家出现安定田结的政治局

面，经济繁荣，人文蔚起，法制逐渐加强和完善，为本志绗

编写创造了良好条件。
’

本志历几度春秋，得到全院干警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

持，经修志人员的勤奋努力，广征博采，反复修改，精心缝

纂，终竟前人耒竟之业。1989年，内江县人民检察院更名为

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检察院。故本志既是内江县检察史上的首

本志，又是末本志．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，

它的完成和出版，不仅是内江县人民检察院全体干警生活中

的一件大事，也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工作的特性，历史状态．
。

现实环境和经验教训，能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贯彻执

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。

《内江县检察志》力求以辫证唯物主义．历史唯物主义

的观点和方法，力求以翔实、丰富的史料，客观地展现内江

县检察制度，检察业务，检察机构沿革等各方面的曲折发展

变化i以达到资政、存史，教化的目的。在编修本志过程。

串，曾查阅了四千余卷史料，收集了近六百万字的档案资

料；行程数千里，走访两百余人；三次召开老同志和各级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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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本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

导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，严格按照中共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

党的若干历史同题的决议》。如实全面地反映内江县的检察

工作． ．

二、严格遵循。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”的原则。

三，记叙从公元1911年起至1985年止．部分章节延续瓢

1988年．

四、采用。横排竖写、以横为主。的方法．

五，采用语体文，重在记叙。

六、凡志书中第一次使用的名称，均使用全称。以后酶

用简称。使用地名，以当时名称为准，必要时，在括号内注

明今名。

．七，凡时期，时代沿用通称，如“清朝”、 “中华民

国。． ”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等；凡具体年代采用公元纪年，

凡两位以上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． ·

八、凡文中提有。党的“，。党中央”， 。党员”均指

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。 ．
，、一

九，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史料，抄摘材料和核实过的口

碑材料．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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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旧检察制度始于清朝末年，形成于中华民国。．

1917年到1935年，盘踞四川的军阀连年混战，内江地处

要塞。成了军阅你争我夺的主要战场之一，从而导致检察机

构难以设置。截至1936年12月1日，才经四川高等法院批

准，正式成立内江县司法处；指定县长兼检察官。其主要职

能是对各类刑事案件提起公诉，监督判决之执行。1938年5

月28日四川高等法院根据司法行政部训令：内江县政府务于

。6月1日成立内江地方法院和检察处。内江县政府按期将司

．法处改设内江地方法院，设置了同级检察处，独立行使检察

、．权．配备首席检察官，检察官、书记官。其检察职能是：对
、

刑事案件实施侦查、决定逮捕或拘提、提起公诉，担当自
诉，监督判决之执行，也办部分民事案件。但其实质，是压

迫人民，为军阀、官僚，地主、资本家及其统治服务的专政

工具．
‘

一
”

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彻底摧毁了旧

韵国家机器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，新中国的检

察制度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开创和建立起来的．

根据《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》之规定，195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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